
版號：302LQ05232025表107-3-1(112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平均每戶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保險給付繳納基本
稅額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
交易所得

非現金
捐贈金額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分開計稅之

股利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其他經財政部
公告之減免所
得額或扣除額

0.001356.67269.853.616.09477第1分位 12806.33 6681.33 0.00 4488.780.00

0.001170.08220.7344.35137.78476第2分位 14576.09 7111.68 0.00 5891.470.00

14.721007.67205.1622.26538.07476第3分位 12835.57 7138.60 0.00 3909.100.00

4.14606.6244.4921.831023.94476第4分位 13908.38 7260.59 0.00 4946.780.00

0.001027.82583.7311.641555.07476第5分位 14212.99 7670.69 0.00 3364.03 0.00

1.351116.5368.8210.242213.52476第6分位 32722.57 6838.30 0.00 22473.820.00

7.81969.96187.8931.063062.03476第7分位 14604.99 6992.35 0.00 3353.900.00

7.191639.3187.6938.714257.05476第8分位 21182.76 9768.50 0.00 5384.32 0.00

38.761576.6597.7061.856583.99476第9分位 24356.30 10543.02 137.15 5317.190.00

110.3911306.54198.656.7435630.34476第10分位 248674.52 120084.12 37165.97 44171.76 0.00

18.432177.61196.4925.225499.634761合    計 40982.13 19006.33 3729.53 10328.89 0.00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
　　　　　（二）本表係以繳納基本稅額家戶資料為基礎，統計申報基本所得額及各計入項目之平均每戶金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